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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昌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合同能源管理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6 月 12日召开的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昌公司与

关联方签订合同能源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谢正武、王黎、刘

斌回避表决。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南昌）湾里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公

司）为持续扩大装机规模，规划在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石井镇内利用福建中节能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新材料公司）40,000 平方米堆料场开发中节

能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4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南安分布式项目）。

为保障南安分布式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方便后期运维，南昌公司与福建新材料公司

签订《合同能源管理协议》。 

福建新材料公司确保提供面积不少于 40,000 平米拥有产权的建筑屋面及堆

料场区供南昌公司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南昌公司租赁福建新材料公司场地

使用期限为 20 年,自起始日起计算（上述起始日以双方书面确认的开工之日起计

算，终止日按前述 20 年相应调整）。使用期届满，福建新材料公司同意南昌公

司优先续用 6年，续用期限即从起始日届满 20年之日至起始日届满 26年之日（前



 

述 20 年期限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另签订续用期限的续用补充协议）。南昌公

司施工用水、用电和临时施工场地以及项目运行过程所发生的水电费用（按照当

地标准）据实统计，产生费用由南昌公司负担。 

若福建新材料公司使用南昌公司光伏项目所发电量，25 年运营期内按 0.7

元/度一口价，根据福建新材料公司实际使用电量据实进行结算。 

签约主体南昌公司与福建新材料公司均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节能）控股的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建中节能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3793771170E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南安市滨海工业基地石井区域 48号地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舟 

注册资本：7,7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石粉制品及新型建材、构件产品的开发、生产经营，砖瓦行业技

术咨询，制砖瓦设备机械制造、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节能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福建中节能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67.1922%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二）历史沿革 

福建新材料公司 (曾用名：福建国能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金 7,700 万元，实缴资本 7,700 万元。由中节能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

股 67.1922%、南安市能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2.3403%、泉州市泉堡新型墙

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8.2987%、福建三建房产有限公司持股 2.1688%共同出



 

资成立。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近三年福建新材料公司经营发展正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审计）

总资产 27,507 万元，净资产 6,612 万元，2023 年营业收入 8,831 万元，利润总

额为-524 万元，净利润为-1,449 万元；截至 2024 年一季度总资产 26,749 万元，

净资产 6,547 万元，2024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843 万元，利润总额为-65 万元，

净利润为-65万元。 

（四）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昌公司与福建新材料公司同属中国节能控制的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方。 

经查询，福建新材料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光伏场地租金 

经了解当地租金一般不超过 10 元/平方米/年，考虑到市场行情及双方收益

情况，双方友好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租赁福建新材料公司 40,000 平方米场

区，前 5 年为 35 万元/年，后 21 年为 1 万元/年，26 年租金总额为 196 万元，

平均约 1.88 元/平方米/年，26年均价相对市场价较低。 

（二）施工及运营期间水电费 

南安分布式项目施工及运营过程中用水用电单独安装水表和电表，水费和电

费按福建新材料公司实际发生单价结算，结算价格为当地统一标准，价格公开、

公平、公允。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每年不高于 0.5万元，26年累计不高于 13 万元。 

（三）售电电费 

若福建新材料公司使用南安分布式项目所发电量，25 年运营期内按 0.7 元/

度一口价，根据实际使用电量据实进行结算。经了解当地分布式光伏电价一般为

0.5-0.7 元/度左右，本项目电价符合市场行情。根据测算分析，发生交易金额

首年不高于 378 万元，年均不高于 360 万元，25 年累计不高于 8,989 万元。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福建新材料公司确保提供面积不少于 40,000 平米拥有产权的建筑屋



 

面及堆料场区供南昌公司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 南昌公司租赁福建新材料公司上述场地使用期限为 20 年,自起始日起计

算（上述起始日以甲乙双方书面确认的开工之日起计算，终止日按前述 20 年相

应调整）。使用期届满，福建新材料公司同意南昌公司优先续用 6年，续用期限

即从起始日届满 20 年之日至起始日届满 26 年之日（前述 20年期限租赁合同到

期后，双方另签订续用期限的续用补充协议）。 

2. 南昌公司租赁福建新材料公司场地需按如下约定向福建新材料公司分期

支付租赁费: 

双方约定前 5年南昌公司每年缴纳 35万元租赁费，后 15年每年支付 1万元

租赁费。 

续用期限内，南昌公司每年支付 1 万元租赁费。 

租金支付方式为一年一付，每年 9 月底，南昌公司收到福建新材料公司提供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福建新材料公司支付租金。如南昌公

司实际装机容量超过 4MW 的，南昌公司应提高支付给福建新材料公司的租金，具

体金额双方进行友好协商，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二）南昌公司施工用水、用电和临时施工场地以及项目运行过程所发生的

水电费用（按照当地标准）据实统计，产生费用由南昌公司负担。 

（三）如在项目运行期间，遇国家行业政策调整，为了优化项目运行，南昌

公司可变更上网模式，但应提前征得福建新材料公司书面同意。若福建新材料公

司使用南昌公司光伏项目所发电量，25年运营期内按 0.7元/度一口价优惠电价，

根据福建新材料公司实际使用电量据实进行结算。变更上网模式所涉及的投资，

均由南昌公司自行承担,福建新材料公司负责协助和配合南昌公司完成变更上网

模式相关工作。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南昌公司为南安分布式项目的投资建设主体，南安分布式项目位于福建新材

料公司厂区内堆料场区，因此与福建新材料公司签订《合同能源管理协议》具有

必要性。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南昌公司快速打开在福建省分布式项目市场。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年初至今，公司与中国节能及其下属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64,644.61 万元（不包含本笔，不包含以前年度已经审批、在年初至披露日执行

的关联交易，不包含年度预计范围内的日常关联交易）。 

 

七、授权事项 

提请授权南昌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与福建新材料公司签订合同

能源管理协议。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该事项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 

 

九、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合同能源管理协议； 

（五）关联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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